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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436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

2025045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名称暨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基于企业经营发展需要，为更好地进行品牌管理和提升品牌影响力，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兴药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广生堂中兴（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并于近日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镇江市丹徒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营业执照的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名称：广生堂中兴（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12740660223A

3、住所：镇江市丹徒高新技术产业园冷遹路86号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李援黎

6、注册资本：6428.5714万元

7、成立日期：2002年08月03日

8、经营范围：药品的生产（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

2025-028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

27日（周二）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于逢良、财务总监胡旸、董事会秘书李泉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期间将全程在线，实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7：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600094

、

900940

股票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编号：

2025-038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8日第九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在确保不影响2013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

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2,500万元（含22,5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

将及时归还该部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

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4-059）

2025年5月19日，公司将上述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2,225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并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另2025年1月6日公司将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75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并公告。 截止2025年5月19日，本

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2,5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686

股票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

2025-035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关于召开2024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拟于2025�年5月21�日15:00�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规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2025-030号公告《金龙汽车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更好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 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

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

会参会邀请、 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 可根据使用手册 （ 下 载 链 接 ：

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

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

TY2025-20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4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2025年

5月22日（星期四）15:00-16:00在“约调研”小程序举行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网上业绩说

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约调研”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约调研” 后，点击“网上说明会”搜索“中国天楹” 参与交流；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约调研”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严圣军先生，独立董事刘睿智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财

务总监涂海洪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陆平先生。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25-044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5月19日（星期一）以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全体董事。 由于事项紧急，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

（星期一）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总经理易华蓉

女士主持，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周文河先生已辞任，为确保公司经营业务的正常进行，根据《深

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易华蓉女士担任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公司将按法定程序尽快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25-055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宜昌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宜化集团” ）为履行承诺责任、解决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

和盈利能力， 拟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宜化集团购买其拥有的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宜昌新发投” ）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宜昌新发投及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疆宜化” ）的控制权，合计持有新疆宜化股权比例由35.597%上升至75%。

2025年5月19日，公司收到宜化集团转发的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宜昌市国资委” ）《关于湖北宜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批复》（宜市国资产权〔2025〕6号），宜昌市

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宜化集团持有的宜昌新发投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有序推进后

续工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路博迈安航

90

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及产品

资料概要（更新）提示性公告

路博迈安航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和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全

文于2025年5月20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nbchina.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75-5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073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3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未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郑州路43号，研发中心第十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官炳政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97,694,84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89%。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9,628,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170%；通过网络投票的出席会议的股东240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18,066,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18%。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 中小股东24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2,386,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78%。

3、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徐述

律师、王瑗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7,012,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9%；反对票

5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3%；弃权票1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7,00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35%；反对票

58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6%；弃权票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

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7,012,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9%；反对票

58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6%；弃权票9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7,012,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9%；反对票

6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8%；弃权票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1,704,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6976%；反对票6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66%；弃权票

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7,021,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6%；反对票

6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6%；弃权票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1,713,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7153%；反对票63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1%；弃权票

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272,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86%；反对票

3,3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58%；弃权票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963,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4662%；反对票3,35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8%；弃权

票7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0%。

审议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979,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84%；反对票

55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1%；弃权票1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3,476,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20%；反对票

6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7%；弃权票1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3%。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8,167,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9757%；反对票64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34%；弃权票

1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9%。

审议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4,815,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53%；反对票

12,69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39%；弃权票17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9%。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9,507,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5.4147%；反对票12,699,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422%；弃

权票17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0%。

审议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4,61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826%；反对票

12,98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78%；弃权票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6%。

审议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7,010,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39%；反对票

58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5%；弃权票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6%。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1,702,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6939%；反对票58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0%；弃权票

9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

审议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960,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6%；反对票

6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7%；弃权票1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1,652,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5985%；反对票6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0%；弃权票

1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5%。

审议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7,04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7%；反对票

58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5%；弃权票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1,741,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7686%；反对票58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0%；弃权票

5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4%。

审议结果：通过

14、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融资及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14.01《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4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2,089,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063%；反对票

15,52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37%；弃权票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6,780,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2107%；反对票15,526,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81%；弃

权票7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2%。

审议结果：通过

14.02《关于向进出口银行山东省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53,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86%；反对票

3,4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29%；弃权票7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44,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2397%；反对票3,46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51%；弃权

票7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3%。

审议结果：通过

14.03《关于向农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7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11,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73%；反对票

3,50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43%；弃权票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02,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593%；反对票3,50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58%；弃权

票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

审议结果：通过

14.04《关于向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9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6,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51%；反对票

3,49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1%；弃权票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8,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87%；反对票3,49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47%；弃权

票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6%。

审议结果：通过

14.05《关于向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6,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51%；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8,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87%；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

审议结果：通过

14.06《关于向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8%；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7,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75%；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7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0%。

审议结果：通过

14.07《关于向建设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8%；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7,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75%；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7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0%。

审议结果：通过

14.08《关于向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5,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6%；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7,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68%；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7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8%。

审议结果：通过

14.09《关于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3%；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6,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56%；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10《关于向浙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4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07,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54%；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9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798,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520%；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5%。

审议结果：通过

14.11《关于向招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30,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72%；反对票

3,4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36%；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22,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965%；反对票3,4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56%；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12《关于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3%；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6,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56%；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13《关于向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4,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1%；反对票

3,4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7%；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6,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51%；反对票3,49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70%；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14《关于向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3%；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6,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56%；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15《关于向平安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4,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1%；反对票

3,4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7%；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6,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51%；反对票3,49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70%；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16《关于向齐鲁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3%；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6,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56%；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17《关于向北京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3%；反对票

3,4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5%；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6,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56%；反对票3,4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4%；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18《关于向青岛银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5,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6%；反对票

3,4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2%；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7,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68%；反对票3,49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53%；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19《关于向青岛农商银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5,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7%；反对票

3,49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1%；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7,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73%；反对票3,49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47%；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20《关于向汇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26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75%；反对票

3,3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3%；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961,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4618%；反对票3,34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02%；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21《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并为子公

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125,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7%；反对票

3,49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1%；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17,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1873%；反对票3,49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47%；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22《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欧元或等值美元授信额

度并为海外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2,009,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660%；反对票

15,60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32%；弃权票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6,701,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0590%；反对票15,604,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72%；弃

权票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9%。

审议结果：通过

14.23《关于同意海外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欧元或等值美元的融资并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2,009,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657%；反对票

15,604,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30%；弃权票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6,700,6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0576%；反对票15,604,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66%；弃

权票8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8%。

审议结果：通过

14.24《关于子公司向广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269,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71%；反对票

3,3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2%；弃权票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960,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4605%；反对票3,3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96%；弃权

票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8%。

审议结果：通过

14.25《关于子公司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27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76%；反对票

3,3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2%；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961,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4624%；反对票3,3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96%；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26《关于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2,157,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07%；反对票

15,460,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01%；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6,848,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3405%；反对票15,460,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115%；弃

权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27《关于子公司向宁波银行绍兴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27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76%；反对票

3,3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2%；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961,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4624%；反对票3,3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96%；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28《关于子公司向中国银行诸暨支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27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07%；反对票

3,3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1%；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967,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4739%；反对票3,3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82%；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29《关于子公司向浙商银行诸暨支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27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76%；反对票

3,3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2%；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961,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4624%；反对票3,3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96%；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4.30《关于子公司向汇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266,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61%；反对票

3,3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2%；弃权票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958,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4565%；反对票3,3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96%；弃权

票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9%。

审议结果：通过

14.31《关于子公司向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27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76%；反对票

3,3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2%；弃权票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961,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4624%；反对票3,3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96%；弃权

票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审议结果：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3,583,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1%；反对票

6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3%；弃权票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6%。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8,274,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2503%；反对票60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33%；弃权票

8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4%。

审议结果：通过

16、审议《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如下：

16.01选举官炳政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0,635,149股。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5,326,663股。

审议结果：官炳政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

16.02选举张垚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0,635,141股。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5,326,655股。

审议结果：张垚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

16.03选举杨慧丽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80,635,336股。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5,326,850股。

审议结果：杨慧丽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

17、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如下：

17.01选举班耀波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802,636股。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9,494,150股。

审议结果：班耀波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

17.02选举张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4,799,739股。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9,491,253股。

审议结果：张伟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

17.03选举王荭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2,032,027股。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6,723,541股。

审议结果：王荭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

上述议案7、10-14及子议案为特别议案，需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4-6、8-9、11-17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

票并予以披露。

议案16、议案17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应选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和独立

董事的表决分开进行。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

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徐述律师、王瑗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关 于 软 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年 度 股 东 会 的 法 律 意 见 书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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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通知，于2025年5月19日16点00分在公司研发大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所有董事均现场出席。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官炳政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软控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官炳政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以

下议案经逐项审议，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公司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名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班耀波先生、王荭女士、杨慧丽女士三人，班耀波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为王荭女士、张伟先生、李云涛先生三人，王荭女士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为班耀波先生、张伟先生、官炳政先生三人，班耀波先生为主任委员；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为官炳政先生、张伟先生、王荭女士三人，官炳政先生为主任委员。

上述各委员会成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逐项审议，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聘任以下高级管理人员：

聘任官炳政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聘任向坤宏先生、杨慧丽女士、刘峰先生、张垚先生、武守涛先生、王志明先生、丁振堂先生、俞一航先

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张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张垚为财务总监已经审计委员

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议案》。

聘任张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此议案。

董事会秘书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532-84012387

传真：0532-84011517

电子邮箱：info@mesnac.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郑州路43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孙志慧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此议案。

证券事务代表的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2-84012387

传真：0532-84011517

电子邮箱：sunzh@mesnac.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郑州路43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1、官炳政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 1998年入职公司，曾任公司配料系统

事业部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监、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总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官炳政先生

持有公司股票700万股，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向坤宏先生，中国籍，1972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

师。 1998年入职公司，曾任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裁、子公司青岛软控海科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向坤宏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0万股，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3、杨慧丽女士，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出生，硕士学历。 2002年入职公司，曾任成型系统事业

部技术部经理、半钢成型系统事业部总经理、质量管理中心总监、总裁助理等，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研

究院院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慧丽女士持有公司股票220万股，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刘峰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0年入职公司，曾任公司经营管理中

心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子公司青岛软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刘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0万股，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张垚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7年出生，硕士。 曾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

员，2014年入职公司后曾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投资管理部经理、战略发展部副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

秘书、副总裁、财务总监、营销中心大中华区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垚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20万股，

与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垚先生于

2023年11月28日收到青岛证监局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管措施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武守涛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 2003年入职公司，曾任成型系统事业

部常务副总经理、全钢成型系统事业部总经理，子公司软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助理，现任公

司副总裁、营销中心美洲区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守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0万股，与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

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王志明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 2004年入职公司，曾任公司营销副总

监、配料系统事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营销中心亚非区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

志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0万股，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8、丁振堂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9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青岛双星轮胎公司生产设备总经

理，双星橡机公司技术质量总经理及总工程师，2014年入职公司后曾任公司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硫化系统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振堂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9、俞一航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2年出生，大专学历。 2003年入职公司，曾任公司技术服务

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服务中心总监、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鼓事业部总经理、子公司青岛软控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综合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俞一航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3万股，与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

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0、孙志慧女士，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1年出生，硕士。 曾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志慧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